附件1：
税务总局负责监控的11户土地增值税重点税源户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总部所在地
	备注

	1
	北京天鸿集团公司
	北京
	

	[bookmark: _GoBack]2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3
	上海仁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4
	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5
	碧桂园集团
	广东
	

	6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8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9
	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10
	顺驰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天津
	

	11
	大连万达集团
	大连
	


附件2：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负责监控的10户土地增值税重点税源户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公司总部所在区县
	备注

	1
	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
	江北区
	

	2
	重庆华宇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区
	

	3
	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渝北区
	

	4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东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部新区
	

	5
	重庆市新城房地产开发公司
	渝北区
	

	6
	融侨长江（重庆）房地产有限公司
	南岸区
	

	7
	重庆南方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区
	

	8
	重庆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渝中区
	

	9
	重庆贝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直属局
	

	10
	重庆渝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房产分公司
	高新区
	


　　附件3：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负责监控的土地增值税重点税源户信息表
　　区、县地方税务局 单位：万元、平方米
　　市局监控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名称 　 市局监控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纳税人识别号
　　项目编号 该企业在本市（区、县）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开发企业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房地产开发项目名称 土地面积 取得土地价格 建筑面积 开发成本 开发费用 已缴纳的有关税金 项目可售
　　面积情况 项目已售
　　面积情况 项目销售收入情况 预缴土地增值税情况 普通住宅预征率 清算应补（退）税款金额
　　可售建筑面积 其中：普通住宅面积 累计已售面积 其中：普通住宅面积 项目总销售收入 其中：普通住宅销售收入 预缴税款金额 其中：预缴普通住宅金额
　　1
　　2
　　3
　　4
　　5
　　6
　　7
　　8
　　合计 ——－ ——－ ——－ 　 　 　 　 　 　 　 　 　 　 　 　 　 　 ——－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填表说明：
　　1.本表由区县（自治县）税务机关负责填报，报送时间为每年2月1日和8月1日，其中2月1日上报截至上年12月31日的累计情况，8月1日上报截至上半年的累计情况。
　　2.该企业在本市（区、县）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开发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按照税务总局监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本地区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纳税人税务登记证填写。房地产开发项目名称按照开发项目立项批复内容填写，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直接开发、其下属公司开发及投资项目等；土地面积按土地使用权证书内容填写；取得土地价格按纳税人为取得该房地产开发项目所需要的土地使用权而实际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及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之和填写；建筑面积、开发成本、开发费用、已缴纳的有关税金按实际情况填写。
　　附件4：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负责监控的土地增值税重点税源户汇总表
　　省（区、市）地方税务局 单位：万元、平方米
　　序号 纳税人基本情况 在建项目情况 在售项目情况 已清算项目情况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营业 收入 年度 利润 在本省（区、市）开发项目数量 项目
　　数量 建筑面积 其中：普通住宅建筑面积 项目 数量 已销售建筑 面积 其中：普通住宅销售面积 销售收入 其中：普通住宅销售收入 已预缴土地增值税税款 其中：预缴普通住宅税款 项目数量 清算面积 销售 收入 项目实际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清算 应补（退） 税款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 ——－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填表说明：1.本表报送时间为每年2月1日和8月1日，其中2月1日上报截至上年12月31日累计情况，8月1日上报截至上半年累计情况。
　　2.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按纳税人税务登记证记载内容填写；营业收入按填报数据所属期限填写该企业半年或全年的营业收入；年度利润按年填写。项目实际应缴纳土地增值税填写清算土地增值税时按规定计算实际应缴纳的土地增值税金额。

